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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按照新版《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》更换获证客户证书中认

证编号的告知函

尊敬的客户及相关方：

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（CNCA）于 2025 年 8 月 31 日发布的《质量管理体系

认证规则》（CNCA-QMS-01：2025）对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编号作了相关规定，

具体如下：

1.《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》（CNCA-QMS-01：2025）实施后（即 2026 年 1 月 1 日

（含）后），认证机构颁发的 QMS 认证证书，证书编号应遵循规则附录 C 的编号要求

（详见附件），且证书编号应具有唯一性。

2.《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》（CNCA-QMS-01：2025）实施前（即 2025 年 12 月 31

日（含）前）颁发的认证证书，证书编号不符合规则附录 C 的编号规则的，认证机构

可结合监督审核和再认证审核更换认证证书，换证时须按规则附录 C 的编号规则对认

证证书重新编号。

3.认证机构应在 2029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所有不符合本规则附录 C 的编号规则

认证证书的换证工作。

按照以上编号规则要求我司将结合再认证审核更换 QMS/EMS/OHSMS 认证领域获证

客户的认证证书。

特此告知。

中优认证服务（重庆）有限公司

2025 年 12 月 24 日

如有疑问，请致电：023-8819561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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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QMS 认证证书编号规则（其中 EMS 简写为“E”，OHSMS 简写为“O”）


